
盗用他人公众号图片宣传

构成侵权需赔偿

互联网为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却也使得侵权

行为从线下发展到线上。 基于网络侵权即时性、 隐蔽性的

特点， 侵权情形更快捷、 后果更严重， 侵权范围更广泛。

2015 年 6 月， 某培训中心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游泳

招生的文章， 文章附有教练教学游泳以及学员毕业照两张

图片， 图片右下方有“培训中心” 字样。 2020 年 6 月，

陆某在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一篇游泳招生文章， 文章中使

用的两张图片与培训中心发布图片的人员数量、 动作、 背

景均一致， 仅对横幅部分、 “培训中心” 字样、 教练头像

进行改字、 抠图、 去水印处理。 培训中心认为陆某未经许

可使用图片已构成侵权， 遂起诉要求陆某停止侵权并赔偿

损失 4万元。 近日，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审

理并宣判了此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培训中心拍摄图片后将涉案图片公

开发表， 享有案涉图片的著作权， 但陆某未经许可擅自使

用。 经对比， 陆某使用的图片与培训中心图片构成实质性

相似， 陆某的行为侵害了培训中心对涉案摄影作品复制

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

的民事责任。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陆某立即停止侵

害， 停止使用涉案侵权作品， 向培训中心赔偿经济损失

8000元。 王睿卿 整理

成年子女并不当然

享有父母房屋的居住权

子女出生即与父母共同生活， 是否必然享有父母房屋

的居住权？ 小杨认为， 基于事实和法律规定， 作为家庭成

员理应享有居住的权利， 故提起诉讼， 请求判决其对父母

的房屋享有居住权。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判决驳

回小杨的诉讼请求， 小杨不服提出上诉。 近日， 唐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小杨是独子， 出生后一直跟随老杨夫妇共同生活。 成

年后， 老杨夫妇的房屋被征收， 置换楼房三套。 三套楼房

交付后， 老杨夫妇出售一套， 房款用于偿还小杨赌债； 出

租一套； 三人共同居住一套。 后因产生家庭矛盾， 老杨夫

妇将小杨赶出家门， 不再允许其在二人的房屋内居住。 小

杨认为， 自己出生即与父母在一起生活， 双方已形成事实

上的共同居住关系， 从而对父母的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权。

一审法院认为， 小杨虽为老杨夫妇之子， 但现已成年，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 应当为了自身及家庭

的美好生活自力更生， 而非依靠父母生活。 老杨夫妇作为

父母， 对成年子女没有抚养义务， 亦没有为小杨提供住所

的义务。 小杨虽无自有住房， 但可选择租房等其他居住方

式； 虽自出生即与父母共同居住， 但此事实并不能导致其

对父母的房屋必然产生居住权， 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小杨不服， 提出上诉， 经审理被驳回。

一男子产销“毒年糕”

获刑并被判十倍赔偿

近日， 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一起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 被告人魏某因违反食品管理法规， 在生产、 销售年

糕过程中掺入明令禁止的添加剂， 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金 7万元， 禁止魏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

起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 销售及相关活动， 判令其支付其生

产、 销售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年糕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共计

34万元， 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15 年， 被告人魏某在湖州市南太湖新区经营一家食

品加工服务部， 主要生产和销售年糕产品， 每日约产 1100

斤左右的年糕， 主要销往菜场、 生面店等。 由于订货量并不

稳定且散装年糕不易存放， 为延缓滞销年糕变质， 魏某购买

了防腐剂添加进年糕制品中。 2017 年 11 月至 2020 年 9 月，

市场监管部门先后 3次对魏某生产经营超范围、 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食品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累计罚没款金额高达

8.5 万余元。 然而， 受到处罚的魏某并没有收手， 魏某了解

到有一种防腐剂添加在年糕中可以不被检测出， 明知这是法

律明令禁止的添加剂， 仍多次指使员工鄢某 （另案处理） 在

制作的年糕中添加脱氢乙酸钠水剂并予以销售， 销售金额共

计 3.4万余元， 非法获利 5500余元。

综合各方面因素， 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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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携童乘轻轨
被入站闸机夹伤
法院： 轨道交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担责七成

众所周知， 家庭是

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 家庭

幸福则社会祥和。

“一夫一妻制” 是

我国法定婚姻制度。 专

一的感情有利于构建诚

实互信的夫妻关系， 有

利于维护稳定和睦的家庭氛围。 这不仅是夫

妻任何一方都应负有的忠诚义务， 更是为人

父母的应尽职责。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直观地

从经济上对过错方施以了惩戒， 更重要的是

将婚姻中的过错行为在道德上、 法律上予以

定性， 对过错方予以惩罚， 对无过错方予以

安抚。 在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 警醒世

人切勿被形形色色的诱惑蒙蔽了双眼， 冒法

律及道德之大不韪。

此外，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

及 《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立法精神中， 均规

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树立家长是实施家

庭教育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 承担对未成

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 用正确思

想、 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

想、 品行和习惯。

希望通过本期 “案件写真”， 向公众传

达文明和谐、 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倡导夫妻间相互忠诚、 相互信任， 对孩

子负责， 对家庭负责， 做孩子的表率， 言传

身教， 将诚信的品质和优良的家风代代传

承。 王睿卿

忠诚是为人父母

应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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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带孩子乘坐轻轨出行， 在通过闸

机入站时被伸缩门夹伤， 责任应由谁承

担？ 近日，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审

结一起涉及轨道交通经营者、 管理者责任

的纠纷， 依法判决轨道交通公司保障不力

担责 70%， 乘客担责 30%， 轨道交通公司

赔偿乘客医疗费、 护理费、 鉴定费等各项

损失共计 2.9万余元。

2020 年 11 月 5 日， 陈某带着外孙在

重庆轨道交通 3号线路观音桥站乘坐轻轨

列车， 在入站时刷完公交卡后， 符合免票

儿童规定的外孙先通过闸机， 陈某欲随后

通过， 但被闸机夹住并摔倒在地。 工作人

员随即上前查看并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

话， 陈某被送至医院住院治疗。 事故发生

后， 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陈某遂将轨道交通公司诉至法院。

陈某认为， 轨道交通公司作为交通运

输的承运人， 应该对乘客负有安全保障义

务， 但其设备存在质量缺陷导致自己受

伤， 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轨道交通公司辩称， 为防止逃票行为

和维护正常的客运秩序， 闸机刷一次卡

只能通过一个人， 陈某未二次刷卡闯入

闸机的过错行为导致了其自身受伤， 轨

道交通公司并无过错。 入站闸机即自动

检票机， 可以监测鉴别乘客正常通过与

非正常通过的情况， 如果检测到两个乘

客前后距离 20 厘米以上， 闸机会识别为

尾随现象并报警， 当两个乘客前后距离

60 厘米以上， 闸机会自动关闭以防止尾

随。 陈某受伤后， 现场值班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并立即对原告进行初期救

治， 医务人员赶到后将陈某送往医院进一

步救治。 从处置过程来看， 轨道交通公司

已经尽到了相关的救助义务， 无需承担赔

偿责任。

庭审中， 轨道交通公司举示了轨道票

务规则、 闸机提示照片， 拟证明其提示乘

客携带免票儿童的， 应将儿童紧贴成人身

前通过闸机， 或者由成人抱起过闸机。 陈

某称此前从未看到过此规则， 闸机提示的

照片无法确认拍摄于何时何地， 通过闸机

时没有任何提示语。 经法院询问， 轨道交

通公司称其并无现场工作人员对乘客进行过

闸引导， 站厅亦无广播录音或视频等方式对

乘客进行过闸引导。

法院审理后认为， 轨道交通公司作为经

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应当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即使其基于防止乘客逃

票行为等经营管理考虑需要， 设置相应的闸

机关闭规则， 也应当以不危及乘客的人身安

全为前提， 且应当尽到相当程度的安全提醒

义务并配备相应的设备， 使免票乘客能够正

常通行。 本案中， 轨道交通公司设置的闸机

未充分考虑到老年乘客行动较为缓慢等因

素， 亦未对乘客携带免票儿童如何安全进站

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管理， 导致陈某在过闸时

受伤， 故陈某受伤与轨道交通公司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存在因果关系， 应当对陈某的受

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法院还认为， 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应当知晓闸机伸缩门扇开合的工作原

理， 其在通过闸机时未仔细观察， 亦未加快

速度拉近与免票儿童之间的距离， 未尽到必

要的观察和注意义务， 故对其自身的损伤存

在过失， 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最终， 结合本案原、 被告的过错程度等

因素，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 双

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目前该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 >>>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重要的公共交通出行

方式， 是支撑城市正常运行的大动脉， 在日

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乘客

的日益增多， 老年人、 儿童、 孕妇、 残障人

士等特殊群体的乘车安全问题更需要重视。

民法典规定， 宾馆、 商场、 车站、 机场等经

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一方面， 轨道交通在设置检票口

时应充分考虑儿童、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通

过设置软性物质的闸机伸缩门、 开辟专用通

道、 由值守工作人员刷卡放行等方式， 帮助

特殊乘客安全通过； 另一方面， 乘客要注意

车站引导提示， 正确使用自助服务， 及时向

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确保安全乘车。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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